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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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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鹿萱

网购已经无所不能，而货不对板也屡见不鲜。家住

温州的林先生花费近万元，网购品相好的猫用于配种，结

果一步步被卖家“套路”，收到的猫“所见非所得”。

日前，温州市鹿城区法院宣判这起网购宠物猫引起

的纠纷案，一审判决支持林先生要求卖家“退一赔三”的

主张。

花万元网购宠物猫

林先生家中养了4只小猫，为给猫配种，去年8月21

日，他在某知名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发布求购“长毛金渐

层12色种公猫”信息。位于福建的张某看到消息后，联系

林先生称有上述猫。于是，双方添加微信好友，在微信上

谈起了购猫事宜。

林先生问：“你是自家养，还是猫舍？”张某回复：“是

宠物医院，这个猫是养户自家养的。”

林先生反复强调求购的猫是“12色”，张某将林先生

所购宠物猫的相关视频发送给他确认。林先生向张某微

信支付500元作为定金。

期间，张某多次保证宠物猫符合林先生要求，并称自

己与该宠物猫养户已合作两年，如有问题可以直接找他。

同年8月24日，双方通过微信聊天达成电子购猫协

议，约定：林先生购买的是ny12色长毛金渐层公猫1只

……具体猫只情况见图片或视频。价格为9500元，费用

包含疫苗、体内外驱虫、运输费。另外，张某还承诺航空

托运、3天内发货、发现有任何外形不符或疾病，买家可无

条件退回相应费用。

在微信上订立合同后，卖家要求林先生必须先支付

剩余9000元并确认收获才能发货。林先生反复确认视

频，爱猫心切的他答应了卖家要求。

货不对板买方起诉

“确认”一点，态度全变。说好的空运，卖家反复拖延

称只能改陆运。说好的3天内发货，合同签订后5天，林

先生才把猫只盼到。

更让林先生失望的是：“这只猫品相差，卫生条件不

好，有明显异味，还有跳蚤。”林先生觉得收到的猫像是流

浪猫，市场价可能只值100元。林先生将接收的宠物猫拍

了视频发给张某，要求退货退款。

但张某解释：“那边（养户）货弄错了，也不是我想看

到的。”随后又以“会换回的”“明天拍视频给你”等理由

拖延。

因退换猫、退还购猫款等事宜意见不一，林先生将卖

家张某起诉至法院，主张解除合同、“退一赔三”，赔偿运

输费用及寄养费用等合计4万余元。

张某未答辩，也未到庭。

法院支持“退一赔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林先生通过微信向张某购买宠

物猫并支付货款，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应遵循诚

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义务、合理行使权利。

被告张某在二手网络交易平台有多次出售宠物猫的

记录，与林先生交易过程中，声称出售的猫是从其他养户

处所得，已与养户合作多年，证明张某经常性从事宠物猫

交易，可以认定为经营者。

达成交易时，张某在微信和购猫协议中多次承诺林

先生所购宠物猫和发送的视频一致。在宠物猫交付过程

中，张某在交付方式和时间上，多次违反承诺，交付给林

先生的宠物猫与约定的显然非同一只。之后张某也未兑

现承诺，向林先生证明有约定的宠物猫。

综合张某的行为，张某明显有悖诚信，构成欺诈。林

先生要求撤销与张某签订的购猫协议，要求退还购猫款

9500元并按照购猫款的3倍赔偿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

支持。

此外，法院认为林先生应当将接收的宠物猫退还张

某。由此产生的返还宠物猫的运费、寄养费用均因张某

违约行为造成，是客观需要支付的必要费用，酌情认定两

项费用合计3500元。

综上，法院判决撤销双方订立的电子协议，张某需向

林先生支付合计4万余元款项。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徐国苓

买家在淘宝上下单，付了款，没等来快递，

但平台却显示“已签收”。对这样的网购遭遇，

谁来担责？湖州市吴兴区法院近日判决一起类

似案件。

2020年9月，受疫情影响，浙江某智能科技

公司需要网购一批精密铸铝件共1400件。公司

业务员林某在淘宝上找了一个卖家计某，沟通后

得知货物需要定制，下单1个月后才能发货。

公司下单付款后，卖家计某在未发货的情况

下，便在淘宝平台上点了“已发货”。林某此后登

录淘宝平台，查看物流信息，发现货物居然是“已

签收”，且货款已被淘宝平台打到卖家账户，但依

然没有任何物流信息。

公司马上与卖家联系，可是根本找不上卖家

计某。无奈之下，公司又与淘宝沟通，仍没有得

到想要的答复和解决方案。于是，公司起诉卖家

计某和淘宝，要求解除合同，计某退款1.4万元并

赔偿损失3万元，淘宝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近日判决解除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由卖

家计某返还买家货款1.4万元，淘宝无需承担法

律责任。

法官说法：
买卖双方通过信息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

商家虚假发货，属于合同违约行为，须承担违约

责任。根据民法典，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

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本案计某既不发货亦不退款的行为已构成根本

违约，双方解除合同后，计某应退还货款。此外，

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因被告计某违约造成 3

万元损失，因此该诉请不予支持。

而淘宝并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作为提供网

络交易服务的第三方平台，其在卖家计某注册

时已核实卖家身份，并披露卖家计某的名称、地

址和联系方式。发生纠纷后，也积极沟通，因此

平台并无过错，原告要求淘宝承担连带责任于

法无据。

套餐无故变更，
话费自动扣除？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蔡超 李英姿

手机话费套餐“免费升级”并试用，最后被

自动扣费。近日，台州市的黄女士遇到这样的

“套路”，果断投诉，最后运营商退还了多收的

费用并赔偿。

王女士有一个用了10多年的备用手机号，办

理的是月费1元的套餐，含来电显示免费、接听免

费，拨出0.6元/分钟等项目。没有每月查看话费

账单习惯的王女士，前不久忽然发现这个号码的

月费套餐从去年1月起，上涨到了3元。

王女士于是向黄岩区市场监管局投诉，区

消保委也一同介入此案。原来，运营商在王女

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王女士的套餐变更为月

费3元（包含项目不变），同时享受优惠2元/月

的活动，在优惠期内，每月实付套餐费用仍为1

元。优惠活动结束后，也就是自去年1月开始，

运营商按照3元/月的套餐资费扣除话费。

市场监管部门和消保委认为，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

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

项服务，并且还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

为。运营商未经王女士同意，擅自改变资费套

餐，侵犯了王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

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经调解，运营商将擅自修改的套餐改回，并

退还王女士被多扣的话费，另赔偿100元。

36元买卡烫发，
结果花3300元

通讯员 潘洒洒 刘颖卓 本报记者 杨思思

36元买卡烫发，却稀里糊涂花了3300元，买

家直呼上当……3月14日，记者从宁波市海曙区

洞桥司法所了解到这样一起消费纠纷。

此前，马先生购买了某理发店售价36元的

虎年活动卡，上面写明：到店只需再付158元就

可烫发。马先生于是到店消费，店员以活动卡中

的烫发项目过程不舒适、效果不理想为由，向马

先生推荐了价值788元烫发项目及价值388元

的烫发药水。马先生同意了。

马先生烫完头准备付款，店员说药水是

388元一支，并非总价388元，马先生烫头使用

了4支药水，加上烫发费，抹零后应支付2300

元。在马先生大呼“不划算”时，店员又说可以

充值3300元的会员卡，这样烫发只收1300

元。马先生于是花了3300元充值，卡内还余

2000元。

回家后的马先生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向司

法所求助。调解员遂组织双方调解。

调解中，马先生认为店员在告知药水价格

时引人误解，导致自己额外支付3支药水钱，主

张店家退回药水1164元差价，并为他办理退

卡服务。

理发店则认为，不管是买药水还是充值都

是马先生自主意愿的表达，店员并不曾表示

388元是药水总价，理发店也提供了相应服务，

故拒绝马先生的要求。

调解员表示，根据民法典“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

承诺”的规定，“马先生购买的会员卡属于单

用途商业预付卡，双方事先未签订合同，且马

先生在充值次日就提出了退款，理发店应办理

退卡。”

同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向

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

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虽然马先生无

法提供店员推销药水时的音频证据，证明商家

存在虚假表述或是混淆行为，但在店员没有明

确说明388元是药水总价或是单价的情况下，

按照市场一般价格理解为药水总价符合常理

推断。

最终，经协商，理发店退还马先生充值卡

费差价1000元以及药水费用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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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要12色金渐层，收到的就这？

花费近万元网购宠物猫失望，买家主张“退一赔三”获法院支持

卖家虚假发货，平台要担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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